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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亦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

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1455号模力社区T1� 35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主持。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5）。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13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89,871,7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81,544,596股的比例为

13.90241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4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09,957,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681,544,596股的比例为12.49585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11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9,914,3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5,681,544,596股的比例为1.406560%。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数783,036,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34582%；反对股

数5,109,5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46879%； 弃权股数1,72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185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499,1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939229%；反对股

数5,109,5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035327%；弃权股数1,726,1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2544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782,806,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05514%；反对股

数5,086,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4395%；弃权股数1,978,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5053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269,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802834%；反对股

数5,086,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021586%；弃权股数1,978,91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755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782,751,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98496%；反对股

数5,026,4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36362%； 弃权股数2,094,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6514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214,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769904%；反对股

数5,026,4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98598%；弃权股数2,094,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24411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股数782,64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84857%；反对股

数5,094,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45022%； 弃权股数2,133,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7012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106,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705906%；反对股

数5,094,8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026614%；弃权股数2,133,61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2674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数782,310,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42734%；反对股

数5,969,8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55806%； 弃权股数1,591,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0146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0,773,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508253%；反对股

数5,969,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546441%；弃权股数1,591,2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0.94530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股数782,230,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03259%；反对股

数5,267,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66933%； 弃权股数2,373,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00477%。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0,693,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460657%；反对股

数5,267,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129426%；弃权股数2,37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40991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同意股数782,795,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04079%；反对股

数5,210,5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59666%； 弃权股数1,866,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3625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258,2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796102%；反对股

数5,210,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095328%；弃权股数1,866,11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085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股数758,632,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6.04504%；反对股

数29,230,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700715%；弃权股数2,008,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5424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37,095,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81.442278%；反对股

数29,230,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7.364736%；弃权股数2,008,21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9298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作为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合伙企

业，股东陈于冰先生、黄国敏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621,

536,913股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60,822,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5.537332%；反对股

数5,691,9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381323%； 弃权股数1,820,2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8134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0,82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5.537332%；反对股

数5,691,9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3.381323%；弃权股数1,820,28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8134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

10.01�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股数783,54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9881%；反对股数

4,605,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831%；弃权股数1,722,6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180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2,006,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240602%；反对股

数4,605,7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736062%；弃权股数1,722,63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233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同意股数783,396,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80228%；反对股

数4,588,9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80974%； 弃权股数1,88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3879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859,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153413%；反对股

数4,588,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726082%；弃权股数1,88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205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股数783,31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69745%；反对股

数4,627,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8586%；弃权股数1,93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4439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776,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104225%；反对股

数4,627,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749013%；弃权股数1,93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467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同意股数783,39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79988%；反对股

数4,663,8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90456%； 弃权股数1,8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955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857,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152284%；反对股

数4,663,8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770577%；弃权股数1,8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771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同意股数783,22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58056%；反对股

数4,759,9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602623%； 弃权股数1,890,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3932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684,5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049376%；反对股

数4,759,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827665%；弃权股数1,890,33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229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股数783,438,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8558%；反对股数

4,681,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9271%；弃权股数1,751,2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17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901,9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178524%；反对股

数4,681,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781151%；弃权股数1,751,23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403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0.07�本次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股数783,36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176686%；反对股

数4,722,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97875%； 弃权股数1,780,6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54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61,831,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6.136792%；反对股数

4,722,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805388%；弃权股数1,780,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057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1：《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775,642,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198518%；反对股

数12,297,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556907%；弃权股数1,931,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4457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54,105,4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91.546967%；反对股

数12,297,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7.305422%；弃权股数1,931,83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1476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叶可先生、陈于冰先生、陈代千先生、陈怡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1：《选举叶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68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2668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151,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406047%。

表决结果：当选。

12.02：《选举陈于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091,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19123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4,554,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051469%。

表决结果：当选。

12.03：《选举陈代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715,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2702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178,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422367%。

表决结果：当选。

12.04：《选举陈怡毅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57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2528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40,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340442%。

表决结果：当选。

议案1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杨帆先生、蒋薇女士、郑中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3.01：《选举杨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62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25851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85,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367183%。

表决结果：当选。

13.02：《选举蒋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551,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24945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14,1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324644%。

表决结果：当选。

13.03：《选举郑中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736,58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3.25416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数115,051,4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68.346769%。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彭山涛律师和张宇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195� � � � � � � � � �证券简称：岩山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次拟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此金额， 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

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

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2、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

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

3、公司已于2025年6月25日披露了《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 持股5%以上股东在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完成期间的增减持计划以及未来三个月、 六个月的减持计

划。 若后续收到相关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相关风险提示：

（1）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存在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4）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应每年使用不低于上一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0%的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并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直至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到25亿元

为止，且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需符合上市条件” 的规定，以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加强股东价值回报，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股票

价格合理回归内在价值，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

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

的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实际回购价格由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 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

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回购的股份的用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30%）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724.64万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5,681,544,596股的0.1275%；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

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483.09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5,681,544,596股的0.085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公司已取得工

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出具的 《承诺函》， 工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承诺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回购方案实施期间，

如果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公司应当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本次回购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提前

届满；

2、经股东大会授权后，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董事会可以决定提前结

束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3、经股东大会授权后，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提前届满。

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次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事项的顺利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本

次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过程中全权办理全部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在回购期限内，若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授权董事会可以决定提前结束本次股份

回购方案；

4.在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价达到原定回购价格上限，授权董事会可以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5.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

6.办理与股份回购并注销及《公司章程》修订、工商变更登记有关的全部事宜；

7.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依据市场条件、股价表现、公司实际情

况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调整或者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8.办理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483.09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850%，根据截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则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并

注销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变动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

69,292,984 1.2196 0 69,292,984 1.2207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5,612,251,612 98.7804 -4,830,917 5,607,420,695 98.7793

总股本 5,681,544,596 100 -4,830,917 5,676,713,679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

完毕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结果为准。

2、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724.64万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75%，根据截至2025年6月23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则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并

注销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本次变动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

通股

69,292,984 1.2196 0 69,292,984 1.2212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5,612,251,612 98.7804 -7,246,376 5,605,005,236 98.7788

总股本 5,681,544,596 100 -7,246,376 5,674,298,220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实施

完毕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结果为准。

（九）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

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10,503,800,054.01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

789,261,372.19元， 流动资产为7,314,434,886.95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6,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

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

的比重分别为0.57%、0.61%、0.82%。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

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支付本次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6,000万元（含）具有可行性。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按照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及回购价格上限8.28元/股， 对应可回购股份数量约

724.64万股测算，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75%，回购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回购后公司的

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回购股份决

议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

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5%以上股东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自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于冰先生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存在减持

公司股份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2日、2025年4月1日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4）。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在本次回购并注销股份完成期间的增减持计划以及未来三个月、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若

后续收到相关计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约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逐项表决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本

议案逐项表决，均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通知债权人及开立回购专用账户等情况

（一）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开立了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通知债权人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项依法履行了

通知债权人的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披露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6月21日披露《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并注销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3），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公司已取得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张江科技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 ）出具的《承诺

函》，工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承诺向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具体

贷款事宜将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同时根据公司的资金储备和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

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到位。

四、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一）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二）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三）在回购股份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四）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

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五）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将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

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五、回购风险提示

（一）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存在回购方案无法

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三）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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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注销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和/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本

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00万元（含此金额，不低于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30%）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含此金额），回购价格不超过8.28元/股。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5）。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上述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5年6月25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张未名、刘婷

2、联系电话：021-61462195

3、传真号码：021-61462196

4、联系邮箱：stock@stonehill-tech.com

5、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

6、邮编：201203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日期为准，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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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4日以现

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环科路1455号模力社区T1公司会议室召开， 为保证公司

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后，以现场通知或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审议董事9人，实

际参加审议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独立董事杨帆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蒋薇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由全体董事推举叶可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全体出席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叶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同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以下合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陈于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选举产生的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蒋薇女士、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董事张晓霞女士担任。其

中，蒋薇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董事张未名先生、独立董事杨帆先生、董事张晓霞女士担任。 其中，

张未名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九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独立董事蒋薇女士、董事陈怡毅

女士担任。 其中，郑中巧先生担任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中，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

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蒋薇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陈于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陈代千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国敏先生、李国成先生、张未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续聘张未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国敏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晓霞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刘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4、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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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完成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 公司于同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并聘任了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

名、职工董事2名。 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叶可先生、陈于冰先生、陈代千先生、陈怡毅女士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选举杨帆先生、蒋薇女士、郑中巧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由张未名先生、张晓霞女士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简历详见附件），张未名先生、张晓霞女士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任期为三年，与第九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已经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完成了对上述董事的诚信档案查

询工作，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上述非职工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且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

形，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情况

公司董事会选举叶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选举陈于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董事会选举产生的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蒋薇女士、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董事张晓霞女士担任。其

中，蒋薇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董事张未名先生、独立董事杨帆先生、董事张晓霞女士担任。 其中，

张未名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第九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郑中巧先生、独立董事蒋薇女士、董事陈怡毅

女士担任。 其中，郑中巧先生担任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中，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

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蒋薇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续聘陈于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详见附件）。

经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续聘陈代千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简历

详见附件）。

经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国敏先生、李国成先生、张未名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黄国敏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长叶可先生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续聘张未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

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晓霞女士为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同意续聘刘婷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进行

了审查，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 公司已经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完成了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档案查询工作。

董事会秘书张未名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刘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

明，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张未名

联系电话：021-61462195

传真号码：021-61462196

电子邮箱：stock@stonehill-tech.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

（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刘婷

联系电话：021-61462195

传真号码：021-61462196

电子邮箱：stock@stonehill-tech.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

六、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Lei� Xu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慧中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张丹女士不再

担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郭玉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及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喻佳萍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

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Lei� Xu先生、李慧中先生、张丹女士、郭玉柱先生、喻佳萍女士均未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前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Lei� Xu先生、李慧中先生、张丹女士、郭玉柱先生、喻佳萍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

工作以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附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叶可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生，同济大学工学学士、管理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

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至今担任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岩

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并担任纽劢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自2023年11月起

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叶可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叶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傅耀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叶可先生、傅耀华女士、陈于冰先生和陈代千先生分别持有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50%、10%、

10%的股份， 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9750%的出资额， 并通过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0500%的出资额。 此外，傅耀华女士、陈于冰先生和陈代千先生分别直接持有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9.9950%、4.9975%和4.9975%的出资额。

除上述情况外，叶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陈于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生，研究生学历。分别于1999年、2002年毕业于上

海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院学士及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起在公

司任职，曾任公司投资总监。 2014年12月起任公司董事，2015年2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年5月至

2023年11月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自2023年11月起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目前，陈于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6,678,039股。 陈于冰先生、叶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傅耀华

女士、陈代千先生分别持有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10%、50%、10%的股份，西藏岩山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9.9750%的出资额，并通过上海道

准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0500%的出资额。 此外，陈于冰先生、傅

耀华女士和陈代千先生分别直接持有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9975%、9.9950%和4.9975%

的出资额。 陈于冰先生与陈怡毅女士分别担任岩超聚能（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

除上述情况外，陈于冰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陈代千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生，研究生学历。 199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获得经

济管理学院学士学位，2010年获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合作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在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公司等公司任职。 2015年至2023年就职于岩山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2023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2023年11月起任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现兼任上海岩

思类脑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务。

截至目前，陈代千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陈代千先生、叶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傅耀华女士、陈

于冰先生分别持有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10%、50%、10%的股份， 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9.9750%的出资额，并通过上海道准科技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0500%的出资额。 此外，陈代千先生、傅耀华女

士和陈于冰先生分别直接持有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9975%、9.9950%和4.9975%的出资

额。陈代千先生与叶可先生分别担任岩山数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道准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监

事与董事职务等。 陈代千先生与陈怡毅女士分别担任灵译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除上述情况外，陈代千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张未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分别于2003年、200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

基础科学（物理数学方向）学士及天体物理专业博士学位。 2024年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投行部执行董事，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 2021年8月加入本公司，先后担任公司投资部总监、战略投资部总监，现任公司证

券部总监， 并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弘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2024年7月起至2025年6月任公司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2025年6月起任公司职工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

截至目前，张未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张晓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生，本科学历。 2010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曾任职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至今担任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监事，2017

年4月至2024年12月担任上海岩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控负责人，2023年9月至2025年6月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截至目前兼任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2025年6月起任公司职工董事、

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张晓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下述情形外，张晓霞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1）张晓霞女士担任西藏岩山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该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岩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最终控股股东，公司董

事陈于冰先生、陈代千先生分别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可先生及傅耀华女士合计持

有该公司60%的股份；（2）张晓霞女士担任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监事，该公司系西藏岩山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3） 张晓霞女士与陈怡毅女士分别担任上海岩恒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监事、财务负责人，西藏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岩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8%的股

份。

除上述情况外，张晓霞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陈怡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生，本科学历。 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太平洋金

融学院，曾任职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至今担任岩山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2015年7月至今担任上海岩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兼任西藏

岩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等职务。 2025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陈怡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陈怡毅女士与陈于冰先生分别担任岩超聚能（上海）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董事长。陈怡毅女士与陈代千先生分别担任灵译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

陈怡毅女士与张晓霞女士分别担任上海岩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监事。

除上述情况外，陈怡毅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杨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生，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Fellow。 杨帆先生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在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美国密西西比大学，获聘终身教职。 2011年至2020年

担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波与天线研究所所长。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电子学

会微波分会副主任委员、智能超表面技术联盟（RISTA）副理事长等职务。 2025年6月起任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目前，杨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蒋薇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生。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复旦大学财务金

融系管理学硕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CPA）。2009年7月至2016年12月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银行部、创新投行部任高级经理、助理董事、董事职位。 2016年12月加入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

投资部总经理、海外中心CFO、助理总裁，现担任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2023年6月

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蒋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郑中巧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

学，取得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学），

取得统计学专业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法国埃夫里大学，取得金融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曾任职于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九岭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昆山浩岭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9月至今

任职于上海紫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执行董事；2021年8月至今任职于浙江紫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担任执行董事；2024年1月至今任浙江国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3月至今担任杭州河姆

渡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2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郑中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黄国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2007年

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曾任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会计、上海新孚美变速箱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14年进入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历任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门经理、公司财务部负责人、公司财务中心负责人等职务，2018年8月起至2025年6

月任公司职工董事，2019年1月起至2022年5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19年8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2025

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黄国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34,44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李国成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生，本科学历，公司律师。 200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

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曾就职于上海界龙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任法务经理、销售经理。 2014年入职上海二

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历任法务部经理、法务部总监、公共事务部总监、总裁助理等。 2023年6月起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国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刘婷女士，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法律硕士

（法学）专业，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2017年6月至2020年3月就职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020年3月

至今就职于上海岩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公司法务经理、 高级法务经理， 现任公司证券部副总监。

2024年4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刘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

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